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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
港
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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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三
三
年
全
億
銀
行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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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閉
時
至
今
日
尙
有
若
干
厭
項
木
有
紀
權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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秒
笹
取
。可 

81 奇
事
。

據
管
裡
破
售
務
處
署
较
甞
人
稱
。該 

署
於
去
年
二
月
点
演
過
。謂
全
缶
銀
號
倒 

閉
後
。所
除
資
蠢
皆
資
後
得
三
十
四
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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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
六
百
三
十
二
一
元
九
帝
七
仙
。凡
舟
該
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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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
權
人
可
即
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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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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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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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
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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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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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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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
港
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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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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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
沙
田
馬
牲
水
古
村 

村
民
讓
小
屋
宅
田
園
給
崇
基
』
院
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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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校
舍
。另
中
院
方
在
粉
嶺
皇
后
心
興
建| 

座
新
村
。以
與
村
民
相
交
換
。新
田
首
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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宇
月
前
已
完
成
。原/
十
二
月
五a
移
交
給 

村
民
搬
遷
居
住
。不
料
内
屋
宇
形
選
碍
及
風 

水
問
題
。材
民
拒
絕
接
收
。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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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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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民
府
及
有
關
當
局
提
出
申
訴
中4
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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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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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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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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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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寧
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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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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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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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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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
彼
將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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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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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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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
索
卽
行
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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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卑
僅
四
十
叫
歲
之
续
及
人
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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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中
共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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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牝
有
秘
密
談
商
。蘇
俄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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壊
人
物
。崎
在
学
國
燃 &
炸
彈
。影
響
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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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之
to
位
。

此
矮
而
又
即
胖
之
梅
尼
維
。在
其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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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公
寓
中
。繪
亂
星
琉
圖
。彼
爲
該
國
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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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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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
。其
私A
之
「客
戶
」 

包
括
有
埃
仪
廢
永
法::

克
仪
邱
吉
爾
爵
士
。 

彼
之
預
測
」旣
自
驚
人/
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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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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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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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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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
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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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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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第 
一 宗
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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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牌
案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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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
方
半
月
來
的
偵
査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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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巳
被
破
獲
。而
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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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腦G

的
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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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晚
已
我
警
方
拘
産
。現
正
破
嚴
密
偵
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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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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訊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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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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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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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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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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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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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̂
R̂̂
^̂
^̂
^̂
^̂
WW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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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
委
』
悬
炳
林 
副 
黄
燕
世 

執
行
委
员
一
馬
炳
林 
黃
燕
嚴
爲
宗
禹 

。
馬
昌
枝 
鹿
華
垂S
振
事 

二
馬
炳
輝 
馬
爲
篇 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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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
補
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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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
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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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
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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敏
察
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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寥 
黄
寛 
副 
麻
三
合 
余
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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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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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
植
儒

候
補
監
冊 
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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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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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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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趙
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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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
督
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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彬

輩
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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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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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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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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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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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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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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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 

職員一表

主
委 
黃
如
祿

執
委 
林
寬
自 
爲
軒
本 

李
世
燈
李 
煦 

外
套 
鄺
錫
添 
譚
錦
銓 

財
政 
林
其
進 
黃
如
祿

書
雜
誌

鳴
謝 
一
九
六
二
年
經
費
一 

工
餘
舘
廿
六
元 
何
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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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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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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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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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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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元 
何
登
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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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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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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